托里县中心城区及相关镇区修缮改建及

新建自建房指导意见（审议稿）


为进一步加强自建房安全管理,切实排除中心城区集体土地上自建房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居住和使用安全，提升居民住房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乡规划法>办法》及《托里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结合托里县实际，制定修缮改建及新建自建房指导意见。
适用范围：托里县托里镇、哈图镇、铁厂沟镇、庙尔沟镇城镇开发边界范围。
    一、重点区域
城市绿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1处综合公园、3处专类公园、3处社区公园城市绿线控制范围)、城市蓝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喀普其克沟、霍克逊沟控制范围，河渠宽度控制在10-30米，两侧保护宽度不低于4米）、各类管线廊道、规划道路红线、近期征补区域为城市重点控制区域，重点控制区域面积为2.2638平方公里，重点控制区域内居民申请改扩建房屋暂不予受理，重点控制区域内城市居民房屋确属危房，由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与抗震验算，并出具正式的鉴定报告后由征补部门上报征收计划征补。
二、一般区域
居民申请修缮改建房屋、新建附属设施、维修、新建围墙由自然资源局受理、审查后办理。

1.居民申请维修房屋,如现行征收范围不征收，为解决居民生活需要及安全问题，同意居民维修房屋。由自然资源局审核直接办理。

2.居民申请重建房屋，如该院落五年内不能征收，居民应提交庭院平面规划图、房屋外立面及大门院墙效果图，由自然资源局审核后办理重建房屋手续。

3.居民因人口增加、分户等原因申请扩建、新建房屋的，如该院落近期不能征收，居民应提交庭院平面规划图、房屋外立面及大门院墙效果图，由自然资源局审核后上报规委会办公室审议。审批后由自然资源局办理。

4.居民申请新建（厨房、库房、煤棚、厕所）等临时设施，每户临时设施建筑面积不得超过住房建筑的50%，由自然资源局直接办理。新建临时设施风格应与住宅一致。临时设施不办理房产登记手续，居民签订承诺书，承诺政府因城市规划发展需要遇城市建设拆迁时按照残余价值评估。居民申请建设厕所的，有条件接入城市排水管网的可接入。居民申请重建、扩建新建房屋的，厕所应与房屋合建，排水接入城市排水管网。
三、审批程序
1.由居民本人持申请报告和相关资料，经所在居委会初审，由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审核后按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居民申请维修、重建、新（扩）建房屋，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在7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踏勘，符合要求受理后，居民申请维修、重建、新（扩）建房屋需提供以下资料：

（一）居民个人建设申请报告；

（二）土地使用证（宅基地使用证，不包含农村宅基地）、房产证件复印件或不动产登记证（验看原件）；

（三）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验看原件）：

（四）维修房屋需提供危房照片；

（五）应当提交平面规划图、立面效果图、施工图并征求四邻意见；

2、居民申请新建房屋，规划主管部门出具规划审查意见经分管领导审核5个工作日上报托里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办公会审批，批复后资料齐全符合要求3个工作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居民持规划许可的文件（经营性自建房或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的自建房），到县住建局（建筑业管理科)办理施工许可手续，县住建部门负责对办理施工许可手续的房屋工程进行质量和安全监管。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许可一年内未开工建设，又未延续手续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
四、相关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之第四十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之第三十五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登记，依照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执行。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五、自建房规划许可建筑面积
一是不动产证土地使用面积小于等于300平方米，新建或原址重建房屋建筑面积80-120平方米区间。

二是不动产证土地使用面积300-500平方米，新建或原址重建房屋建筑面积120-180平方米区间。

三是不动产证土地使用面积大于等于500及以上平方米，新建或原址重建房屋建筑面积180-240平方米区间。

四是不动产证土地使用面积小，但是户口本登记人口多，可突破上述标准，按照每人新建或原址重建房屋建筑面积40平方米标准。
五是严格规范土地管理，征收范围以外，对于平房小户分户，不动产证土地使用面积500平方米及以上符合分户条件，分户面积不得小于原使用权面积50%。

六、超出原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审批权限
一是超出原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小于等于50平方米且与原宗地形状一致，按照误差处理。

二是超出原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小于等于100平方米，由县自然资源局审批办理。

三是超出原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与2011年城镇地籍调查图图形一致的，由县自然资源局审批办理。
四是超出原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大于100平方米，由县自然资源局审核后报县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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